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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建设用地项目呈报说明书

计量单位：公顷、万元

申请用地单位 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

建设用地项目名称 增城区 2019 年度第十批次城镇建设用地

申请用地总面积 0.7536 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0.7536

土

地

利

用

现

状

权 属

地 类
合 计

其 中

国有土地 集体土地

总计 0.7536 0.7536

（一）农用地 0.7536 0.7536

其

中

耕 地

其中：基本农田

林 地 0.1446 0.1446

园 地 0.6090 0.6090

养 殖 水 面

其他农用地

（不含养殖水面）
（二）建设用地

（三）未利用地

分
批
次
城
市\

镇
建
设
用
地

拟开发地块名称 地块编号 用地面积 开发用途

增城区 2019 年度第

十批次城镇建设用地

1 0.1446 住宅用地

增城区 2019 年度第

十批次城镇建设用地

2 0.6090 住宅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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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一：

县（市、区）人民

政 府 审 核 意 见

（公章）

主管领导（签字）： 年 月 日

市（地、州）人

民 政 府 土 地

行 政 主 管 部

门 审 查 意 见
（公章）

主管领导（签字）： 年 月 日

市（地、州）

人 民 政 府

审 核 意 见 （公章）

主管领导（签字）： 年 月 日

备 注

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已做好了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

偿使用费的准备，保证按照《关于调整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

偿使用费政策等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06〕48 号）的有关

规定，及时、规范、全额一次性缴清。



4

二、农用地转用方案

计量单位：公顷

地 类 转 用 面 积
其 中

国有土地 集体土地

农 用 地 0.7536 0.7536

其中：耕地

（含带 K地类）
0 0

土 地 利 用 总 体 规 划

符 合 规 划 需 调 整 规 划

规

划

级

别

国 家 级 规

划

级

别

国 家 级

省 级 省 级

市 级 市 级

县 级 符合 县 级

乡 级 符合 乡 级

农 用 地 转 用 计 划

拟使用年度计划指标 本项目拟使用计划指标

本年度计划指标 结转计划指标 农用地 其中：耕地

0.7536 0.7536 0

该用地为增城区永宁街岗丰村共 44户农民住房用地，涉及新增建设用地 0.7536

公顷、农用地转用 0.7536公顷（不涉及耕地），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“一户

一宅”条件，按规定申请使用 2020年度省重大基础设施及民生设施计划指标（农

民住房）（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0.7536公顷、农转用指标 0.7536公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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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补充耕地方案
计量单位：公顷、公斤、万元

占用耕地面积

含 25 度以上坡耕地
其他情况需补充

耕地面积

补充耕地义务单位

补充耕地责任单位

补充耕地费用情况

义务单位缴纳

耕地开垦费总额
平均缴费标准

实际补充

耕地总费用
平均费用标准

补充耕地确认信息编

号

补充耕地情况

需补充情况 已补充情况

补充耕地数量

补充水田规模

补充标准粮食产能

承诺补充

承诺补充耕地面积
挂钩的土地整治项

目备案号

挂钩补充耕地

数量
所在县（市、区） 完成时限

承诺补充水田规模
挂钩的土地整治项

目备案号
挂钩水田规模 所在县（市、区） 完成时限

承诺补充标准粮食产

能

挂钩的土地整治项

目备案号

挂钩标准粮食

产能
所在县（市、区） 完成时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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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供地方案

计量单位：公顷、公里、个

申

请

供

地

情

况

功能分区 供地方式 供地面积

合 计

指

标

适

用

情

况

功能分区 数量 申请用地
原有用地

（改扩建项目）

指标控

制面积

指标对

应条件

说明开展节地评价论证情况：


